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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号： 投保人：

客户须知：1、本申请书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2、申请书所有签名均须申请人本人签名，他人不得代签。未成年人由法定监护

人签署本人姓名，并请保持申请书签名与留存与本公司的签名样本一致。

请您在申请变更项目前的□内打“ √”, 并在横线中填写变更后的内容。

□保单贷款

申请贷款原因：□资金周转 □投资理财 □子女上学 □医疗费用 □交保险费 □其它 ( )

贷款利率： % 贷款金额：（小写） 元；（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圆

投保人同意遵守以下贷款约定：

1、贷款限额及贷款期限：

每次申请保单贷款的最大可贷金额为贷款申请时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其利息后余额的80%（保险合同条款另
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贷款期限为六个月，起息日为本次贷款保全审批通过日后第三天，具体期限将在保险合同批单中
载明，投保人可向本公司索取。

2、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以投保人申请贷款时本公司公布的约定利率，按照日复利计息，且该利率在该次保单贷款期限内保持不变。
3、印花税：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每次贷款需征收贷款金额的0.05‰作为印花税，请投保人根据当地规定自行缴纳。

4、贷款逾期未偿与合同中止：

保单贷款及利息应在贷款期限届满前清偿，也可以提前还款。如果逾期未能清偿，所有贷款利息将被并入原贷款本金中

作为新贷本金，按新贷时本公司公布的最新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新贷款期限为自前一次贷款期限届满次日起六个月。当
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它各项应付欠款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起，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中止期

间贷款持续计息，且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5、贷款抵偿：
保单贷款期间，投保人同意本公司在退还现金价值、返还保险费或者给付理赔款时，可直接用上述款项中的金额偿还贷
款及利息，实际支付金额为扣除应还贷款本息后的剩余金额。

6、贷款期间限制保全项目：
在保单贷款期，如保单已选择“自动垫交保险费”的功能，投保人同意取消该功能，同时放弃对“自动垫交保险费”、

“投保人变更”、“受益人变更”、“减额交清”、“生存保险金自动转账”以及其它影响保单现金价值等项目的申请。
本公司也不接受上述申请。

□保单还款
□全部本金+全部利息

□部分还款(当还款金额小于当前贷款本金和时，本次还款优先偿还利息，且所偿最低金额不能低于利息金额)

部分还款金额：（小写） 元；（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圆 角 分

□代办授权

□投保人□被保险人 现委托 （有效证件号： ）前往本公
司办理有关本保单□贷款□还款申请事宜。委托授权有效期为自本申请书申请日起三个工作日。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手机： 关系：

□转账授权

投保人同意授权本公司通过以下账户进行保险合同有关款项的收付款，若因投保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错误 或者

账户状态异常导致的收付款失败或者引起的经济纠纷，本公司不用承担责任。

收付费

银行账户

信息

□使用新账户： 户名（投保人）： 开户银行： 银行

开户银行所在地： 省/市/自治区 市/区

□使用

原缴费账户

授权银行账号：

客户声明及签署栏

声明：

1.本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和有关的材料均属实，同意成为本公司签发批单的依据。上述资料若不属实，任何依据上述资料所签发

之保险合同批注均属无效。投保人完全同意仅投保人书面申请并由本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批注的内容有效，变更生效日以本公

司批单载明的时间为准。

2.投保人已知晓：所有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递交或最后未经本公司审核之合同变更申请书，本公司无需负责。

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讯地址、手机是否发生变更： □否，仍为原来的信息 □是，另填申请变更信息

为维护您的权益，切勿在空白申请书上签名。

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签名： 申请日期：

受理信息

保全受理号：

受理渠道： □上门 □邮件

签名已核对：□是 □否

受理人签名、日期：

保单贷款/还款申请书


